
公開類 編製機關

月報 表號

受理單位: 中華民 至

環保局移轉 其他 環保局移轉 其他

40 6 14 2 2 6 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 2 7 0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9 4 0 2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7 0 7 0 2 2 0 6 0 0 0 0 0

3 0 0 0 0 0 0 3 0 0 0 0 0

填表 審核 機關長官 中華民國103年12月12日編製

                                                             
主辦業務人員

主辦主計人員

期間終了十五日內編報

填表說明：

1.人民經由電話(公害專線)或書面之陳情案件及上級或其他單位移轉之陳情案均為統計對象。

2.公害陳情案件：指人民認為有公害或有發生公害之虞，而提出陳情之案件，含他單位受理後移辦之案件，不含移轉由他單位辦理之案件。

3.同一案件涉及二個以上被陳情對象時，仍以一件列計；如涉及二類以上被陳情對象，則計入對象最多或最重大(對象最多者在二類以上時)之類。

4.同一案件涉及二種以上公害時，按公害項目分別列計。

5.「縣所轄鄉鎮市公所廢棄物」及「縣所轄鄉鎮市公所環境衛生」項下之「環保局移轉」：係指當月環保局移轉至鄉鎮市公所承辦之陳情案件數。

6.本表編製一式三份，一份送會計單位，一份自存，一份送縣(市)政府主計室。

空氣污

染不含

異味污

染物

金門縣

1137-01-01

縣所轄鄉鎮市公所

廢棄物 環境衛生
水污染

(5)

噪音

(4)

異味污

染物

(3)

公害陳情案件受理統計表
全部

振動

(7)

廢棄物

(環保局

受理)

(6)

單位：件

其他

(9)

環境衛

生(環保

局受理)

(8)

軍事機關所屬單位

其他

工業(廠)
營建工程

交通工具

一般居民

資料來源：依據受理公害陳情案件資料編報

103/11/1 103/11/30

商業

總計

機關團體學校醫院

總計

(1)=(2)+(

3)+

(4)+(5)+(
對象

項目別


